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职责
（一）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遵守和执行。
（二）领导或者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三）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四）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五）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部分变更。
（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八）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九）在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区长的个别任免；在区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从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的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十）根据主任会议的提请，任免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和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根据区长的提名，决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局长的任免。
（十一）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十二）在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是否接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区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的辞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其中接受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辞职，应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十三）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十四）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十五）承办区委、区政府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株洲市渌口区人大常委会为区级一级全额拨款行政单位，区人大设置专门委员会 6 个：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区人大常委会设置办事机构、工作机构 2 个：办公室、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核定编制数 24 个，在岗在编 38人，实有人员39人。
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一）部门收入情况：2021 年预算收入997.36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97.36 万元，占比100%。
（二）部门支出情况：2021年预算支出 997.36万，其中基本支出 921.86万元，占比92.4%，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589.0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3.22万元， 商品和服务支出309.6万元；项目支出75.5万元，占比7.6%，包括人大会议24.2万元，人大代表履职能力提升51.3万元。
四、部门整体绩效情况
2021年在区委坚强领导下，区人大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依法履职、高效履职，召开常委会会议12次、主任会议15次，作出决议决定11项，听取和审议“一府一委两院”工作报告24项，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突出政治建设，坚定正确方向
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一年来，常委会党组召开3次民主生活会，着力加强自我革新，切实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向区委请示报告20余次，提请区委常委会研究重大事项、重要工作7次；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9人次，拟任人选均满票当选，圆满实现组织意图；坚决落实区委的工作部署，带领人大机关干部和人大代表积极投身教育振兴、项目建设、创文创卫等中心工作。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区委关于换届选举的工作要求，全区选举产生新一届区人大代表206名、镇人大代表592名；区、镇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选举产生区、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105人、市人大代表34人，实现了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二、聚焦重点领域，提升监督质效
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增强监督工作的实效。服务高质量发展见行见效。视察和听取工业园建设情况，为建设“五好园区”建言献策。听取和审议全区片区规划实施情况汇报，助推片区开发提质增效。听取重点行政执法单位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情况，助力营造更优营商环境。听取和审议计划、财政、经济运行、金融工作、政府性债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专项报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民生福祉改善有力有为。听取全区乡村教育建设情况汇报，推动教育振兴落实落地。听取和审议全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情况报告，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发展。听取全区禁捕退捕工作、应急管理工作、公积金工作等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全区应对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建设情况、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情况，有效维护民生民利。推进法治建设走深走实。开展《株洲市农村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全区道路交通执法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全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湖南省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办法》工作情况汇报，确保法律法规有效实施。完成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8件，组织人大代表听审案件10件，组织开展任前法律考试14人次，促进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
三、加强服务保障，彰显代表作用
始终坚持代表主体地位，建机制、搭平台，代表工作更接地气，代表履职更具活力。票决制工作进一步深化。继续推进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监督推动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票决的10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注重体制机制建设，探索完善“代表选题”的征选机制、“挂牌公示”的监督机制、票决事项“资金库”的保障机制，以及低满意度事项监督管理办法等，修订完善《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实施与监督办法（试行）》，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内涵，落实到票决制工作的生动实践当中。代表建议督办机制进一步完善。探索重点代表建议的督办机制，2021年重点督办6件代表建议，建立健全人大常委会领导牵头督办、专门委员会对口督办、“一府一委两院”领导领办、相关部门具体承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评议的重点代表建议督办格局，全力推动代表建议办成精品，形成示范效应。代表履职保障进一步强化。落实“双联”工作制度，密切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建立“区人大代表工作群”，重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区委重要工作部署，发挥代表群体的作用，宣传和带动广大群众投身“青春渌口、创业新城”建设，知政参政、建言献策。积极响应区委号召，踊跃参与“建言党代会、共建新株洲”活动，组织省、市、区人大代表联名提出6条建议。推动“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建设，提升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打造代表有效履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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